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改扩建工程开办费--配件、杂件采购项目初步需求

一、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投标人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上述网站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打印或网页截图页面加盖投标人公章），工商注册地在珠海市的投标人还须同时提供“信用中国（广东珠海）”（http：//credit.zhuhai.gov.cn/）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转包。
项目需求

（一）调研内容及范围
本项目为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采购配件、杂件一批，本次采购的货物为非进口产品。投标人需对全部内容进行响应，不允许拆分。

采购清单：详见附件
1、本项目采购清单中提出的参数要求仅为参考，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质量标准或者技术方案。本需求未列出参数偏差范围值的，范围值则按照行业标准执行。

2、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的产品，请投标人在调研文件中承诺在交货时提供该产品的“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证书。

3、对于影响货物正常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在采购需求中指出与否，投标人都应提供并在调研文件中明确列出。

（二）总体要求：
1、本项目不允许分包、转包。

2、投标人提供的投标货物须列明品牌，为生产厂商最新生产的产品，具有合法的销售渠道。

3、中标人不得销售假冒伪劣物资，不得销售以次充好的物资，不得销售货不对版的物资。

4、中标人负责该项目的安装、运输、保管、拆除、调试、验收等。
5、投标人应按照项目需求提供配送服务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供应备货、运输、配送、交付环节及保护措施；（2）应急事件风险管理；（3）实施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措施、方案、重点难点）、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售后实施过程中的相关方案、重点难点；(2)质保期期限届满后的售后服务内容；(3)售后服务的响应时间）、产品的品质保障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配送服务质量保障措施、（2）货物来源保障措施、（3）产品质量保障措施、（4）产品质量问题退换货方案、（5）备品备件保障方案等）

（三）包装及运输要求：
1、包装要求：投标货物的包装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或规定，且包装必须为制造商原厂包装，货物（设备）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货物（设备）的损坏、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2、运输要求：

(1)投标人须负责所有货物从出厂到项目现场的运输（包括一次和二次运输）、搬运、就位等工作，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内。

(2)投标人须负责所有货物在验收合格前的一切保管费用，包含但不限于运输、装卸车、货物现场的卸货（由采购人指定卸货地点）等，该等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内。

（四）安装及调试验收要求：
1、中标人负责全部货物的安装及调试工作，负责保证整个安装工作的质量和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技术要求。中标人负责进行安装、调试以及配合本项目的其它有关工作，所需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报价内。

2、中标人做到文明施工，落实安装现场沟通协调等工作，安装现场注意环境卫生的清洁，确保施工现场人员及财产的安全，如造成采购人安装现场损坏需中标人负责恢复原样，其产生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3、中标人入场前需提供本项目涉及产品的产品合格证。

4、项目验收时，质量必须达到采购人需求标准及国家标准，若产品质量不合格要求退换，中标人应无条件承担所有费用。
（五）售后服务要求：
1、质保期：大于等于1年（如有特殊说明的产品除外），质保期从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质保期内需全额包安装、包正常使用、包维修、包更换或退换。质保期内如出现任何问题，投标人接到用户维修通知后，1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派人到达现场，2日内解决问题。质保期后免收人工费，所需的材料及耗材按成本价计收。

2、质保期内投标人对提供的物品进行保修，因材料、设计或工艺不良造成的故障，投标人应迅速修复或进行更换，并提供上门服务，该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内；质保期后维修报采购人审批后，所需费用由采购人负责。
